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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文 化 臺 灣 基 金 會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4年度 

 

壹、 財團法人概況（設立依據、設立目的、組織概況） 
 

一、設立依據 

本會為依照「民法」及「文化部審查文化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

要點所組織設立的文化事務財團法人，定名為「財團法人文化臺灣基金

會」。 

 

二、設立目的 

民國 86 年 12 月 15 日，為了闡揚臺灣人文價值、凝聚文化共識與促進臺

灣多元文化國際化的前提下，由「臺灣省政府文化處」捐助成立了我們

的前身「財團法人臺灣省文化基金會」，以落實臺灣文化建設、促進多元

文化發展與充實文化內涵為宗旨，於 102 年改為現今名稱。 

多年來，我們持續扮演文化議題的倡導者、文化資源的整合者與執行者

等各種角色，具體作為包括： 

促進國人認識臺灣多元文化，學習尊重與包容，從個人影響家庭，推及

整體社會，達成族群融洽、社會祥和，以及保護人文、自然與環境等目

標。 

致力提昇民眾的人文教育與藝術涵養，期待國人擁有更高度的文化自信



 2 

心與開創力。 

推動文化交流事務，積極對外介紹臺灣多元文化，藉此與全球文化接軌，

列入國際文化重要的一環，進而擴大連結，形成全球華人的文化溝通平

台。 

我們以成為國際性的基金會為長期目標，讓人文薈萃、多采多姿的文化

臺灣站上世界舞台。 

 

三、組織概況 

   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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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度各項工作計畫或方針之執行成果 

 

一、臺灣文化交流計畫 

 

          （一）計畫緣起： 

多年來，我們持續扮演文化議題的倡導者、文化資源的整合者與執

行者等各種角色，具體作為包括：促進國人認識臺灣多元文化，學

習尊重與包容，達成族群融洽、社會祥和，以及保護人文、自然與

環境等目標。並致力提昇民眾的人文教育與藝術涵養，期待國人擁

有更高度的文化自信心與開創力。同時推動文化交流事務，積極對

外介紹臺灣多元文化，藉此與全球文化接軌，列入國際文化重要的

一環，進而擴大連結，形成跨界的文化溝通平台。 

 

（二）工作成果： 

1. 2015 余光中散文獎創作大賽 

 

（1） 合作單位：中華語文教育促進協會 

（2） 活動時間：7 月 24 日-7 月 31 日 

（3） 活動經費：15 萬元 

（4） 活動內容：包括「青少年作家訓練營」、「台灣主題小旅行」等

針對台魯兩地高中學生設計的課程，集名家閱讀、創作實務於

一體，兼顧文學情味與寫作技巧，通過文字、影像、實地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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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在臺灣知名學者和專家的帶領下，提升文學視野的高

度和廣度，從濃郁的興味中自然培養寫作的能力。比賽之後並

進行兩天的【台灣主題小旅行】，分別以藝術與人文為主題規

劃景點，並在第三天以【兩岸文化知識競賽】進行驗收的工作。

又邀請負責三級古蹟【中山女高逸仙樓】維修工作的陳俊宏建

築師，針對學生上課現場，進行懷舊又前瞻的文化建築課程。 

（5） 活動成效：兩岸青少年在台灣的文化交流，不僅使台灣青少年

有更多機會與對岸學生接觸，認知彼此實力，激昂奮發精神；

也使對岸學生有機會深入了解台灣人情之美、文化之特色，繁

體字之優雅生動。以此次交流為試點，建立未來多點交流之模

式。 

 

 

2. 2015 年第九屆國際文化探索與交流在亞洲計畫 

 

（1） 合作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國際論壇社 

（2） 活動時間：8 月 19 日-8 月 26 日 

（3） 活動經費：3 萬元 

（4） 活動內容：專案競賽共分成「行銷台北：交通」、「行銷台北：

異國美食」、「行銷台北：台北印象」、「藝術台灣：婚禮」、「藝

術台灣：書法」、「藝術台灣：童玩」等六個主題，並在 IDEA 

活動舉辦期間透過一連串的體驗活動深度了解各主題，並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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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各組發表，讓大家能有互相分享專案內容的機會。而在活動

的其他時間，則安排了專案論壇、歌仔戲體驗、Salon 等等活

動，學員能夠在有限的時間內透過小組行動，以不同形式如行

動短劇、掃街快閃、詞曲創作、視頻拍攝與實際訪問等，甚至

是網站推廣等，充分執行該組分配到的專案題目，並以最有

效、最有趣、最具創意的方式實踐團隊的核心目標。 

（5） 活動成效：學員來自六國家，參與人數 51 人。IDEA 是生活化

的文化交流饗宴，貼近日常生活是認識文化最完整且真實的方

式，「生活文化」的交流則將帶領我們一窺彼此的思考方式，

甚至是價值觀。簡而言之，學術研討交流的是「收穫的果」，

而生活文化則是交流「如何栽之」，如此言之並不代表「果實」

不重要，而是我們認為，比起只探討果實的差異，先從最根本

的「栽培」互相了解，更能吸收彼此的文化內涵，學員們能自

「文化之樹」的根基萃取出全面性交流。  

 

 

二、扶植國內團體辦理藝術文化活動計畫 

 

（一）計畫緣起： 

扶植與推展國內團體辦理傳統藝術、專業藝文、社區文化、弱勢族

群暨原住民之藝文相關活動，落實文化扎根與推廣，以實質方式鼓

勵優異藝文團體舉行各式藝文展演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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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成果： 

1. 大家藝起來-2015 民俗藝術學堂 

 

（1） 合作單位：財團法人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 

（2） 活動時間：6 月-11 月 

（3） 活動經費：10 萬元 

（4） 活動內容：以「文化座談」、「互動課程」與「參訪活動」三類

教學，2015 年「民藝講堂」的課程以傳統五育加一育作為每

月之系列專題，分別是「德育、智育、體育、群育、美育、食

育」，達成「凝聚與提升閱聽群眾」、「促進社會學習」、「整合

多元資源」、」活絡民間藝術人才與藝文單位之互動」、「落實

傳統藝術教育」、「打造民藝品牌  厚植推廣深度」目標。 

（5） 活動成效：本年度民藝講座自 6 月起至 11 月結束，將舉辦共

6 個專題、12 場講座或導覽、手作課程，每場講座約 30～40

人參與，共約 400 人參與民藝講堂的課程，在授課與體驗中，

即能達到推廣民俗藝術的效果，使其能見度更廣、讓更多人感

受到民俗藝術的美好。此外，透過一系列的課程，引發大眾對

民俗藝術傳承的重視，甚至能更深入的投入民俗藝術中，並促

使更多人加入傳承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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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唐風尚~穿越大稻埕的刺客地圖》刺客聶隱娘電影服裝特展 

 

（1） 合作單位：台北霞海城隍廟 

（2） 活動時間：11 月 14 日~12 月 6 日 

（3） 活動經費：10 萬元 

（4） 活動內容：本項展覽以國際級的電影作品「刺客聶隱娘」之服

裝為主，本片由侯孝賢導演，從攝影、劇本、音樂、美術設計、

服裝等皆出自臺灣，以服飾而言，所有服裝均出自黃文英設計

師一筆一畫所繪製而成，她深入參考相關典籍加上多次專程出

國考察及找尋靈感，不管在款式、布料、配色上都極其講究，

然後結合大稻埕巷弄裡的旗袍老師傅—陳忠信之手藝，激盪出

令人讚嘆不絕的服飾作品。現場除了展出精選服飾之外，同時

舉辦系列講座、音樂會及導覽等活動。 

（5） 活動成效：參與人次約 2,000 人，獲得許多電視及平面媒體與

報章的關注。本次展覽特別規劃在服裝產業的指標—大稻埕地

區展出，將電影裡的主要服飾陳設在五個與「衣」相關的場地，

包括曾經是大稻埕第一間繡莊的「大稻埕旅遊資訊站」、製作

服飾融合古今的「大峰奢華服室有限公司」、專注時尚提攜後

輩的「衣戲院」、縫出聶隱娘服裝的「玉鳳旗袍」以及蒐集各

國雜貨、古著的「破朽」，藉此讓民眾實地了解大稻埕的服裝

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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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藝游水面系列活動計畫 

 

（1） 合作單位：水面上與水面下劇場 

（2） 活動時間：2015 年 1-12 月 

（3） 活動經費：10 萬元 

（4） 活動內容：包括「生活研究所」、「遇見有力量的自己」活動及

「藝文講座」。「生活研究所」邀請了表演藝術界優秀的講師

群，以互動體驗的活潑方式，將音樂、空間、燈光與戲劇等各

種表演藝術元素，傳遞到大眾生活中，協助大眾在生活中發現

藝術；「遇見有力量的自己」則運用各種戲劇舞蹈的技巧，協

助民眾開發心靈與創意，挖掘未知的自己；「水面藝文講座」

開設了包含身心舒壓、自我成長、戲劇教育等不同目的之課程。 

（5） 活動成效：82 堂(225.5 小時)參與人數 2,125 人，獲得許多報章

雜誌媒體的關注，如遠見雜誌、自由時報、藝術地圖、女人迷

網站等，都有專文報導。課程規劃透過講師的創作經驗，讓學

員學習得以藉由隨手可得的生活素材，一步步進入表演藝術的

領域，並且運用劇場的肢體訓練和編導專長，從劇場經驗出

發，引導學員練習、分享與討論，置身在特意營造出讓人放鬆

信任的環境裡，學員得以自在開放投入練習當中，獲得情緒抒

發、自我探索與心靈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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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決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實況 

（一）銷貨收入決算數 8,095 元，較預算數 1 萬元，減少 1,905 元，約 19

％，主要係出版品銷售數量不如預期所致。 

（二）受贈收入決算數 3 萬 9,400 元，較預算數 0 元，增加 3 萬 9,400 元，

主要係民間捐贈增加所致。 

（三）其他業務收入決算數 1 萬 3,714 元，較預算數 2 萬元，減少 6,286

元，約 31.43％，主要係「九十年度台灣空中文化藝術學苑節目帶」

版稅銷售數量不如預期所致。 

（四）財務收入決算數 288 萬 4,922 元，較預算數 260 萬元，增加 28 萬

4,922 元，約 10.96％，主要係更換至定存利率較高之銀行，使孳

息收入增加所致。 

（五）其他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0 元，較預算數 1 萬元，減少 1 萬元，約

100.00%，主要係原本預估會發生變賣二手傢俱等其他收入，但實

際上未有收入發生所致。 

（六）勞務成本決算數 48 萬元，較預算數 60 萬元，減少 12 萬元，約 20

％，主要係活動場次減少所致。 

（七）管理費用決算數 322 萬 5,638 元，較預算數 356 萬 7,000 元，減少

34 萬 1,362 元，約 9.57％，主要係人事異動，減少人事費支出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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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業務外支出決算數 28 萬 5,819 元，較預算數 30 萬元，減少 1

萬 4,181 元，約 4.73％，主要係報廢年限已久且不堪使用資產，使

折舊費用減少所致。 

（九）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短絀 104 萬 5,326 元，較預算短絀數 182 萬

7,000 元，減少短絀 78 萬 1,674 元，約 42.78％，主要係減少人事

費支出及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二、現金流量實況 

（一） 業務活動淨現金流出 96 萬 5,217 元。 

（二）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9 萬 710 元。其中現金流入計 3,810 元，係

減少報廢不堪使用之固定資產 3,810 元；現金流出 9 萬 4,520 元，

包括增加固定資產 8 萬 6,520 元，增加存出保證金 8,000 元。 

（三） 無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及流出。 

（四）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 105 萬 5,927 元，係期末現金 2 億 4,348 萬

1,144 元，較期初現金 2 億 4,453 萬 7,071 元減少之數。 

 

三、淨值變動實況 

本年度期初淨值 2 億 5,181 萬 2,159 元，減少本年度短絀 104 萬 5,326

元，期末淨值為 2 億 5,076 萬 6,833 元。 
 

四、資產負債實況 

（一） 資產計有流動資產 2 億 4,373 萬 8,626 元（包含現金 2 億 4,348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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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 元、應收款項 22 萬 8,146 元、預付款項 2 萬 9,336 元），固

定資產(淨額)722 萬 1,007 元。 

（二） 負債為應付款項 25 萬 6,800 元(包含應付票據 8,842 元、應付費用

23 萬 1,191 元、代收款 1 萬 6,362 元，應納稅額 405 元)。 

（三） 淨值為基金 2 億 4,000 萬元(包含創立基金 3,500 萬元、捐贈基金 2

億 500 萬元)，累積餘絀 1,076 萬 6,833 元。 

 

肆、其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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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文 化 臺 灣 基 金 會  

收 支 營 運 決 算 表  
中華民國 104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上年度決算數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決算數 
比較增(減-) 

金額 % 

  (1) (2) (3)=(2)-(1) (4)=(3)/(1)*100 

5,738,442 收入 2,640,000 2,946,131 306,131 11.60 

2,966,021   業務收入 30,000 61,209 31,209 104.03 

2,941,696   勞務收入 - - - - 

8,725   銷貨收入 10,000 8,095 (1,905) (19.05) 

-   受贈收入 - 39,400 39,400 - 

15,600   其他業務收入 20,000 13,714 (6,286) (31.43) 

2,772,421   業務外收入 2,610,000 2,884,922 274,922 10.53 

2,766,407     財務收入 2,600,000 2,884,922 284,922 10.96 

6,014     其他業務外收入 10,000 - (10,000) (100.00) 

      

6,376,678 支出 4,467,000 3,991,457 (475,543) (10.65) 

5,887,659   業務支出 4,167,000 3,705,638 (461,362) (11.07) 

2,450,485     勞務成本 600,000 480,000 (120,000) (20.00) 

3,437,174     管理費用 3,567,000 3,225,638 (341,362) (9.57) 

489,019   業務外支出 300,000 285,819 (14,181) (4.73) 

489,019     其他業務外支出 300,000 285,819 (14,181) (4.73) 

      

(638,236) 本期賸餘（短絀－） (1,827,000) (1,045,326) 781,674 (42.78) 

填表說明： 1.本表「科目」依預算編列方式表達，或可依會計制度規範填列。 

2.表列百分比應列至百分比之小數點後兩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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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文 化 臺 灣 基 金 會  
現 金 流 量 決 算 表  

中華民國 104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本 年 度 

決 算 數 

比較增(減-) 

金額 % 

(1) (2) (3)=(2)-(1) (4)=(3)/(1)*100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賸餘（短絀－） (1,827,000) (1,045,326) 781,674 (42.78) 

調整非現金項目     

  折舊 400,000 278,462 (121,538) (30.38) 

    處分固定資產損失 - 7,357 7,357 - 

    應收票據（增加）減少 48,000 - (48,000) (100.00) 

    應收款項（增加）減少 (5,000) 5,175 10,175 (203.50) 

    應收利息 (增加) 減少 75,000 (63,282) (138,282) (184.38) 

    預付費用（增加）減少 21,000 (29,336) (50,336) (239.70) 

  應付費用增加（減少） 274,000 (101,565) (375,565) (137.07) 

    代收款項增加（減少） - (17,107) (17,107) - 

  應納稅額增加（減少） - 405 405 -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014,000) (965,217) 48,783 (4.81)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增加固定資產 - (86,520) (86,520) - 

  減少固定資產 - 3,810 3,810 - 

  增加存出保證金 - (8,000) (8,000) -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   (90,710)   (90,710) -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 - - -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1,014,000) (1,055,927) (41,927) 4.13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244,000,000 244,537,071 537,071 0.22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242,986,000 243,481,144 495,144 0.20 

備註：1.增加固定資產：報廢後購置新固定資產。 

        2.減少固定資產：報廢年限已到且不堪使用之固定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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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文 化 臺 灣 基 金 會  
淨 值 變 動 表  

 中華民國 104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年度    

期初餘額 

本     年     度 本年度 

期末餘額 
說    明 

增    加 減    少 

基金 

 

  創立基金 

     

  捐贈基金 

 

  其他基金 

 

   

 

公積 

 

捐贈公積 

   

 

 

 

 

 

累積餘絀（－） 

   

     

  累積賸餘 

 

 

 

 

 

 

 

 

 

 

 

合     計 

240,000,000 - 

 

 

 

 

 

 

 

 

 

 

 

 
 

 

 

 

 

 

 

 

 

1,045,326 

    

 

1,045,326 

 

 

 

 

 

 

 

 

 

 

 

 

 

1,045,326 

 

240,000,000  

35,000,000  -  35,000,000   

205,000,000  
 

-  
205,000,000   

 

-  

 

-  

 

-  
 

 

 

 

  

 

 
 

    

    

-  -  -   

 

 

 

  

 

  
 

 

 

 

  

 

  
 

    

 

11,812,159 
 

 

10,766,833 
 

    
 

11,812,159  

  

10,766,833 

  

 

        

 

 

 

 

 

 

  

 

 

 

 

 

 

 

 

 

 

 

251,812,159   250,766,833   

填表說明： 1.本年度各淨值科目如有增減變動情形，應於說明欄分別說明增減原因。 

            2.本表應以結帳後總分類帳科目列示（如：本期餘絀應結轉至累計餘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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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文 化 臺 灣 基 金 會  
資 產 負 債 表  
中華民國 104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決算數 
比 較 增 (減-) 

金額 % 
 (1) (2) (3)=(1)-(2) (4)=(3)/(2)*100 

資產      

 流動資產    243,738,626 244,707,110 (968,484) (0.40) 

     
   現金 243,481,144 244,537,071 (1,055,927) (0.43) 
     
     現金 - - - - 
     
     銀行存款-基金 240,000,000 240,000,000 - - 
     

   銀行存款 3,481,144 4,537,071 (1,055,927) (23.27) 
     
   應收款項 228,146 170,039 58,107 34.17 
     
     應收票據 53,300 53,300 - - 
     
     應收帳款  8,500 13,675 (5,175) (37.84) 
     
     應收利息 166,346 103,064 63,282 61.40 
     
   預付款項 29,336 - 29,336 - 
     
     預付費用 
 

29,336 
 

- 
 

29,336 
 

- 
 

 固定資產 7,221,007 7,424,116 (203,109) (2.74) 

     
   土地 4,931,228 4,931,228 - - 
     
   房屋及建築 5,974,023 5,974,023 - - 

     
   什項設備 606,840 602,041 4,799 0.80 
     

   減：累計折舊 (4,291,084) (4,083,176) (207,908) 5.09 

     
 其他資產 64,000 56,000 8,000 14.29 
     
   什項資產 64,000 56,000 8,000 14.29 
     

   存出保證金 
 

64,000 
 

56,000 
 

8,000 
 

14.29 
 

資 產 合 計 251,023,633 252,187,226 (1,163,593) (0.46) 
     

備註：1.自 104年起開始依據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共通性資產負債表科目編製財務報表。 

2.105 年預算書所列 103 年房屋及建築決算數 2,493 千元，其分類應修正為房屋及建築

5,974,023元，什項設備 602,041元，累計折舊 4,083,17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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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文 化 臺 灣 基 金 會  
資 產 負 債 表  
中華民國 104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決算數 
比 較 增 (減-) 

金額 % 
 (1) (2) (3)=(1)-(2) (4)=(3)/(2)*100 

     

負債     

     

 流動負債 256,800 375,067 (118,267) (31.53) 

     
   應付款項 256,800 375,067 (118,267) (31.53) 
     
     應付票據 8,842 8,842 - - 
      
     應付費用 231,191 332,756 (101,565) (30.52) 
     
     代收款 16,362 33,469 (17,107) (51.11) 
     
     應納稅額 405 - 405 - 
     
     

負 債 合 計 256,800 375,067 (118,267) (31.53) 

     
     
淨值     

     

 基金 240,000,000 240,000,000 - - 

     
  創立基金 35,000,000 35,000,000 - - 
     
  捐贈基金 205,000,000 205,000,000 - - 
     
 累積餘絀 10,766,833 11,812,159 (1,045,326) (8.85) 
     
  累積賸餘 10,766,833 11,812,159 (1,045,326) (8.85) 
     
     
     
     
淨值合計 250,766,833 251,812,159 (1,045,326) (0.42) 
     
     
     
負債及淨值合計 251,023,633 252,187,226 (1,163,593) (0.46) 

填表說明：1.表列百分比應列至百分比之小數點後兩位數。 

             2.本表應以結帳後總分類帳科目列示（如：本期賸餘（短絀－）應結轉至累計餘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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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文 化 臺 灣 基 金 會  
收 入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 104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本 年 度 

決 算 數 

比 較 增 (減 -) 
說 明 

金 額 % 

 (1) (2) (3)=(2)-(1) (4)=(3)/(1)*10

0 

 

業務收入 30,000 61,209 31,209 104.03  

 勞務收入 - - - -  

 銷貨收入 10,000 8,095 (1,905) (19.05)  

   出版品收入 10,000 8,095 (1,905) (19.05) 出版品銷售數量
不如預期 

 受贈收入 - 39,400 39,400 -  

   受贈收入 - 39,400 39,400 - 民間捐贈增加 

 其他業務收入 20,000 13,714 (6,286) (31.43)  

   版稅收入 20,000 13,714 (6,286) (31.43) 版權銷售數量不
如預期 

業務外收入 2,610,000 2,884,922 274,922 10.53  

 財務收入 2,600,000 2,884,922 284,922 10.96  

   孳息收入 2,600,000 2,884,922 284,922 10.96 
更換至定存利率
較高之銀行，使
孳息收入增加。 

 其他業務外收入 10,000 - (10,000) (100.00)  

   其它收入 10,000 - (10,000) (100.00) 

主要係原本預估
會發生變賣二手
傢俱等其他收
入，但實際上未
有收入發生所
致。 

      

      

      

      

合   計 2,640,000 2,946,131 306,131 11.60  

填表說明： 1.比較增減百分比超過 10%以上者，應於說明欄說明增減原因。 

2.表列百分比應列至百分比之小數點後兩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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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文 化 臺 灣 基 金 會  
支 出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 104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本 年 度 

決 算 數 

比  較  增  ( 減 - ) 

說 明 
金 額 % 

 (1) (2) (3)=(2)-(1) (4)=(3)/(1)*100  

業務支出 4,167,000 3,705,638 (461,362) (11.07)  

 勞務成本 600,000 480,000 (120,000) (20.00)  

   文化活動推廣費 600,000 480,000 (120,000) (20.00) 活動場次減少 

      

 管理費用 3,567,000 3,225,638 (341,362) (9.57)  

   人事費 2,598,000 2,214,962 (383,038) (14.74) 
員工薪資調整及

異動 

   業務費 765,000 846,632 81,632 10.67  

     郵電費 55,000 36,635 (18,365) (33.39) 節省支出 

     董監事車馬費 100,000 74,000 (26,000) (26.00) 
依實際出席人數

發放 

     便餐費 15,000 8,332 (6,668) (44.45) 節省支出 

     公關費 20,000 12,020 (7,980) (39.90) 節省支出 

     場地費 20,000 4,640 (15,360) (76.80) 節省支出 

     一般事務費 160,000 315,435 155,435 97.15 
搬遷新會址相關

辦公用品支出 

租金支出 383,000 384,845 1,845 0.48  

     維修費 12,000 10,725 (1,275) (10.63) 節省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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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文 化 臺 灣 基 金 會  
支 出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 104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本 年 度 

決 算 數 

比  較  增  ( 減 - ) 

說 明 
金 額 % 

 (1) (2) (3)=(2)-(1) (4)=(3)/(1)*100  

   旅運費 69,000 35,197 (33,803) (48.99)  

     國內旅費 45,000 15,767 (29,233) (64.96) 節省支出 

     休假補助 24,000 19,430 (4,570) (19.04) 按實際人數支領 

   物品費 35,000 91,782 56,782 162.23 購置新辦公物品 

   資訊服務費 100,000 37,065 (62,935) (62.94) 節省支出 

      

業務外支出 300,000 285,819 (14,181) (4.73)  

   其他業務外支出 300,000 285,819 (14,181) (4.73)  

     各項折舊 300,000 278,462 (21,538) (7.18)  

  出售資產損失 - 7,357 7,357 - 
因報廢已過使用

年限且不敷使用

之財產 

 

 

 

 

     

合  計 4,467,000 3,991,457 (475,543) (10.65)  

      

 

填表說明： 1.比較增減百分比超過 10%以上者，應於說明欄說明增減原因。 

2.表列百分比應列至百分比之小數點後兩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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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文 化 臺 灣 基 金 會  
固 定 資 產 投 資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 104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本 年 度 

決 算 數 

比 較 增 (減 -) 
說   明 

金 額 % 

 (1) (2) (3)=(2)-(1) (4)=(3)/(1)*100  

什項設備 - 86,520 86,520 - 汰換舊電腦及購
買新辦公設備 

      

      

      

      

      

      

      

      

      

      

      

      

      

      

      

      

      

      

合   計  - 86,520 86,520 -  

填表說明：1.財團法人以自有資金或以政府補捐助款計畫經費購置固定資產，其所有權為財團法

人所有者，均應於本表表達。 

2.本表固定資產投資包含本年度購建中固定資產（如：訂購機件及設備款等）。本年

度固定資產完工轉正數及修正以前年度帳列錯誤數則不列入本表表達。 

3.比較增減百分比超過 20%以上者，應於說明欄說明增減原因。  

4.表列百分比應列至百分比之小數點後兩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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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文 化 臺 灣 基 金 會  
基 金 數 額 增 減 變 動 表  

中華民國 104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捐  助  者 

創立時原始

捐助基金金

額 

本年度期初

基金金額 

本年度基

金增（減

-）金額 

本年度期末

基金金額 

捐助基金比率％ 

說  明 

創立時

原始捐

助基金

金額占

其總額

比率 

本年度

期末基

金金額

占其總

額比率 

 (1) (2) (3)=(1)+(2)    

政府捐助 
 
一、中央政府 
 精省改列中央部分 

行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 

 

 
 

35,000,000 
35,000,000 

      
35,000,000 

 

 
 

240,000,000 
240,000,000 

    
240,000,000 

 

 
 
- 
- 
    
- 
 

 
 

240,000,000 
240,000,000 

       
240,00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原 臺 灣
省 政 府
文化處 

 
 

二、地方政府 
 

三、累計賸餘轉基金 
 

四、其他 
 

政府捐助小計 
 
 

民間捐助 
 

一、其他團體機構 
 

二、個人 
 

三、累計賸餘轉基金 
 
民間捐助小計 

 

- 
 

- 
 

- 
 

35,000,000 
 
 

- 
 

- 
 

- 
 

- 
 

- 
 

- 
 
- 
 
- 
 

240,000,000 
 
 
- 
 
- 
 
- 
 
- 
 
- 
 

- 
 
- 
 
- 
 
- 
 
 
- 
 
- 
 
- 
 
- 
 
- 
 

- 
 
- 
 
- 
 

240,000,000 
 
 
- 
 
- 
 
- 
 
- 
 
- 
 

- 
 
- 
 
- 
 

100.00 
 
 
- 
 
- 
 
- 
 
- 
 
- 
 

- 
 
- 
 
- 
 

100.00 
 
 
- 
 
- 
 
- 
 
- 
 
- 
 

 
 

 
 

 
 
 

 
 

 
 

 
 
 

 
 

 
 
 
 
 
 

合   計 35,000,000 240,000,000 - 240,000,000 100.00 100.00  
填表說明： 1.表內各類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金額與比率，其計算公式、認定基準、政府捐助基金累計金額、基金

總額等認定原則，請依行政院 99 年 3 月 2 日院授主孝一字第 0990001090 號函示辦理。另政府捐助

項下「其他」係指依前揭函示，應計入政府捐助基金金額者，非屬中央或地方政府捐助之項目（如：公設

財團法人等）。 

2.各級政府「捐助基金比率%」欄列數據如與預算編製當時計算之比率存有差異者，應於說明欄說明

比率變動之情形。 

3.表內中央政府項下「xx 特種基金」係指營業基金（含未民營化前之國（省）營事業機構捐助部分）、

債務基金、作業基金、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 

4.表內精省改列中央部分係指臺灣省政府於精省前所捐助部分，其捐助者之名稱得以原名稱列示。 

5.表內「其他團體機構」包含國外政府機關、國內及國外民間團體機構及信託基金等。 

6.表內「其他團體機構」及「個人」捐助金額重大者，請列舉表達，其餘以彙總數表達。 

7.表列百分比應列至百分比之小數點後兩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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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文 化 臺 灣 基 金 會  
員 工 人 數 彙 計 表  

    中華民國 104年度     單位：人 

職 類 （ 稱 ）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本 年 度 決 算 數 比較增減 ( - ) 說 明 

 (1) (2) (3)=(2)-(1)  

執行長 - 1 1 103 年執行長為兼

任，104 年起因業務實

際需要執行長為專任  

專案經理兼執行

長 

1 - -1  

專案經理 2 2 -  

     

     

     

     

     

     

     

     

     

     

     

     

     

     

     

     

     

     

     

     

     

     

     

     

     

合   計 3 3 -  

填表說明： 1.本表「職類（稱）」依預算編列方式表達。  
2.本年度決算數如有大於預算數之情形，應於說明欄說明差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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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文 化 臺 灣 基 金 會  
用 人 費 用 彙 計 表  

   中華民國 104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本 年 度 決 算 數 比 較 增 (減 -) 

說 明 

(1) (2) (3)=(2)-(1) 

人事費 
    

薪資 1,883,000 1,764,668 (118,332)  

超時工作報酬 - 11,545 11,545 配合文教活動執行
所產生加班費。 

津貼 - - -  

  獎金 235,000 191,881 (43,119)  

  退休、卹償金 - 80,988 80,988 退休金預算誤編入
分擔保險費中。 

  資遣費 130,000 - (130,000)  

  分擔保險費 350,000 165,880 (184,120)  

福利費 - - -  

   - - -  

     

 

 

 

 

 

 

 

 

 

 

 

 

 

 

 

 

 

 

 

 

 

 

 

 

 

 

 

  

合  計 2,598,000 2,214,962 (383,038)  

填表說明： 1.本表「科目」依預算編列方式表達，或可依會計制度規範填列。 

2.本年度決算數如有大於預算數之情形，應於說明欄說明差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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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辦  會  計 ：劉國貞  

首          長 ：洪孟啟 

 

 

 


